
附件 6：

成都东软学院学生学科竞赛工作管理办法

1 目的

为加强学科竞赛组织与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提升学科竞赛参

赛水平和质量，规范学科竞赛经费管理，增强学科竞赛的效果，提升

师生实践创新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备案的、与学生专业相关的省级及以上各级各

类学科竞赛。

3 职责

学校学科竞赛工作在学校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由教务部统筹管理，

竞赛相关的部门及院系（部）申请承办竞赛并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和

实施，学校相关部门予以配合。

（1）教务部负责学校学科竞赛的审核及组织协调、经费管理、

过程监控及竞赛奖励等工作。

（2）学科竞赛的校内承办部门及院系（部）负责学科竞赛的具

体组织实施、遴选指导、材料上报、工作总结等工作。

4 内容

4.1 竞赛类型

4.1.1 竞赛类型划分

本着“广泛参与，提高质量”的原则，根据各类学科竞赛的层次

和特点，学校将学科竞赛分为 A、B、C 三类。

（1）A类学科竞赛

A 类学科竞赛指由教育部、团中央或省教育厅主办的学科竞赛。



同时，考虑到部分学科竞赛具有广泛和较大影响，为鼓励参赛，

在 A 类学科竞赛中，选取部分重点项目作为 A+类学科竞赛。根据学

校学科竞赛范围，A+类学科竞赛以相关教师指导学生实践工作量计算

办法所列 A+类学科竞赛名单为准，且根据学校总体工作安排进行调

整。

（2）B类学科竞赛

B 类学科竞赛指由其他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教育部高等学校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主办，参赛院校层次较

高、在专业与行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奖项评比规范、行业内知名度

高的重要赛事。

国家级行业学会、协会以民政部全国性社会组织查询结果为最终

依据。

（3）C类学科竞赛

C 类学科竞赛指除 A 类、B 类外的各类学科竞赛，主要包括由行

业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联盟、社会团队等主办，赛事参与高校较

多、举办时间较长、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各项赛事。

4.1.2 竞赛类别动态调整

（1）竞赛类别动态调整机制

学科竞赛管理采取动态调整机制。其中 A+类学科竞赛由学校直

接认定和调整。其他竞赛的类别可根据竞赛主办单位、竞赛项目影响

力、专业发展需求等变化采取动态调整机制，由竞赛负责单位在当年

竞赛工作开展之前提出调整申请。

（2）竞赛类别调整原则

当 B 类学科竞赛项目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经专业、系（部）、

学院严格论证，由竞赛校内承办部门报学校审批通过后，可列为 A类



学科竞赛项目：

①随着竞赛质量和规模的发展，在国际国内、专业领域具有高度

影响力；

②历届竞赛参赛规模较大，有世界著名高校或至少 20 所教育部

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参赛，或属于高等教育学会公布的全国普

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竞赛；

③项目成功举办 3 届及以上，原则上学校至少参加两届竞赛，并

取得过竞赛设置最高级别（省级、国家级、国际级）的二等奖（学校

认定的奖励等级）及以上奖励；

④竞赛覆盖面大，符合专业发展规划，对专业建设、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的培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4.2 竞赛级别

根据参赛组织单位和参赛范围，学科竞赛划分为国际级、国家级、

省级和其他级别。

4.2.1 国际级学科竞赛

国际级学科竞赛指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其他国际学术组织、学会等

组织的在全球范围开展、赛区覆盖 3个及以上国家(地区)的学科竞赛。

4.2.2 国家级学科竞赛

国家级学科竞赛指国家政府部门或授权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学术组织和行业协会（学会）主办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学

科竞赛，以及为国际级学科竞赛决赛而举行的洲际选拔赛。

4.2.3 省级学科竞赛

省级学科竞赛指省政府行政部门或授权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学术组织和行业协会（学会）主办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学

科竞赛，或跨省区域性范围内开展的学科竞赛，以及全国性学科竞赛



总决赛前的各大赛区的选拔比赛、全国初赛、全国复赛等。

4.2.4 其他级别学科竞赛

其他级别学科竞赛指除上述级别之外的学科竞赛。

4.3 竞赛项目申报与审批

4.3.1 年度新增竞赛项目、调整竞赛项目类别、删除竞赛项目须

由竞赛校内承办部门向学校申请审批备案。原则上连续 3年无学生参

赛的竞赛项目，不再列入当年参赛计划，如后续有参赛需求，须由竞

赛校内承办部门重新向学校申请备案以恢复参赛计划。

4.3.2经学校审批备案的学科竞赛项目方可纳入学科竞赛相关奖

励工作。

4.4 竞赛组织与实施管理

各院系（部）应立足自身专业（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特色，提

前做好竞赛计划，有选择性地培育优秀竞赛项目，推动相关校赛的承

办工作，并做好竞赛总结等各项工作。

4.4.1 建立专业竞赛标准

（1）为推动学科竞赛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实现学科竞赛对人

才培养目标的有效支撑，促进专业学科竞赛的全员覆盖、全员参与、

全员能力提升，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各专业须遴选本专

业重点竞赛、制定重点竞赛活动标准框架并组织开展校级比赛。原则

上每个专业遴选 1-2 个重点竞赛开展校赛，重点竞赛须与本专业核心

技能培养高度契合且有相关省级及以上高级别竞赛作为依托。

（2）专业竞赛标准按年度更新，于每年春季学期第 1 个月内上

报学校备案。各专业按专业竞赛标准开展校级比赛并选拔优秀学生参

加省级及以上比赛，并于竞赛结束后对竞赛覆盖面、竞赛指导、组织

管理、竞赛成绩与效果等方面进行总结，持续改进完善竞赛标准及组



织工作。

4.4.2 加强竞赛培训培育

（1）各院系（部）应制定学生学科竞赛指导手册，鼓励学生积

极报名参赛和跨专业组队参赛，并组织赛前培训、加强赛中指导，全

方位、多渠道提升学生能力。

（2）各院系（部）应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教学和实践指导中，

遴选培育参赛项目；鼓励学科竞赛获奖学生积极申报学校各级各类创

新创业项目，积极参加相关创新创业大赛，促进竞赛项目成果转化和

教学化处理，实现赛教结合、赛学相长，进一步提升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能力、丰富教学资源。

4.4.3 加强规范竞赛指导

（1）要求教师主动完善知识结构，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创新实

践能力、提高项目研发与指导能力。各院系（部）要充分调动专业教师

和素质教师的积极性，建立全方位的指导力量。

（2）指导教师应由竞赛相关专业或具备指导能力的教师担任，

并在指导学生及组织参赛等方面做实质性工作。对于挂名等弄虚作假

的情形，一经发现或经举报核实，取消涉及到的竞赛各项奖励。

4.5 竞赛经费管理

4.5.1 学科竞赛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年度经费预算、经费日常管

理、年终经费决算进行管理。各院系（部）年度竞赛经费额度依据学

校年度竞赛整体经费额度、各院系（部）竞赛经费实际需求以及参考

上一年度竞赛成绩予以核拨。

4.5.2 各院系（部）重点支持与本学科专业紧密相关、影响力较

大的高级别竞赛项目。

4.5.3 竞赛经费划入相应的承办部门，由承办部门负责落实到具



体竞赛项目。竞赛经费应力行专款专用、力求节约，各承办部门应严

格审核各项学科竞赛预算使用情况，严禁铺张浪费、虚报假报现象。

4.5.4 鼓励各院系（部）自筹经费，寻求企业合作、赞助，补充

不足经费。

4.5.5 对组织工作不力、连续 3年没有取得优异成绩、不当使用

经费（如浪费、挪用等）的院系（部），学校将减少或停止核拨下一

年度学科竞赛项目预算额度，不当使用经费情况视情节严重对经费使

用部门或个人予以惩罚及违规违纪处理。

4.6 竞赛奖励

4.6.1 奖励学生

学校根据《《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加分奖励办法》等相关制度，对

于在学科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给予奖励学分或课程加分等奖

励。各院系（部）要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制定相应

的奖励细则。

4.6.2 奖励指导教师

学校根据《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校外学科竞赛奖励办法》等相关制

度，对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并获得优异成绩的优秀指导教师，给予

荣誉、工作量等奖励。

5 附则

5.1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5.2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